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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重庆市绿色食品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璧山区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中心、璧山区农业科教信息

中心、璧山区蔬菜协会、重庆市璧山区新芽种植股份合作社、重庆市璧山区何龙蔬菜种植园。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聃、何平、郭萍、叶娇、陈波、陈贵青、周于卜、李华、何龙、程光辉、何强、

周雨润、赵海忠、黄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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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特优新农产品 璧山番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名特优新农产品璧山番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运

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名特优新农产品璧山番茄的生产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80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009.8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抗坏血酸的测定

NY/T 940 番茄等级规格

NY/T 1651 蔬菜及制品中番茄红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NY/T 2103 蔬菜抽样技术规范

NY/T 2637 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 折射仪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定义和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名特优新农产品 national branded, premium and new agri-products
指在特定区域( 原则上以县域为单元) 内生产、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具备一定

生产规模和稳定的供应量、市场认知度和美誉度高, 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和核发证

书的农产品及初加工产品。

3.2 璧山番茄 bishan tamato
在璧山境内生产的大果型鲜食番茄，该产品果大、圆形或扁圆形，果面洁净光滑、着色均匀、无绿

果肩，果味酸甜适中，风味浓郁。

4 要求

4.1 种植环境

4.1.1 气候

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季温暖多雾，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雪，年平均气温18.0 ℃，其中春夏季

平均气温17.5 ℃，年平均降雨量1064.7 mm，年均日照1051.0 h，年均相对湿度81%。

4.1.2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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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以水稻土为主，pH为6～7，土壤肥力状况良好，有机质含量19～59.3 g/kg，全氮为1.70～1.86 g/kg，
有效磷为10～20 mg/kg，速效钾含量为100～150 mg/kg。

4.2 栽培技术

参见附录A。

4.3 产品质量要求

4.3.1 分等分级

根据其外观指标分为特级、一级、二级。璧山番茄分等分级要求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璧山番茄分等分级要求

级别

项目

特级 一级 二级

外观

外观一致，成熟适度、一致，

果腔充实，果实坚实，富有弹

性

外观基本一致，已成熟或稍欠熟，

成熟度基本一致，果腔较充实，果

实较坚实，较富有弹性

外观基本一致，稍欠成熟或稍

过熟，成熟度较一致，果腔尚

充实，果实尚坚实，尚富有弹

性

色泽 色泽一致，均匀 色泽基本一致，较均匀 色泽较一致，尚均匀

缺陷 无损伤、无裂口、无疤痕 无损伤、无裂口、无疤痕
有轻微损伤，无裂口，但果实

商品性未受影响

单果重（g） >300 200～300 <200

容许度

按数量计，允许有 5 %的产品

不符合该等级的要求，但应符

合一级的要求

按数量计，一级允许有 5 %的产品

不符合该等级的要求，但应符合二

级的要求

按数量计，二级允许有 5 %的

产品不符合该等级的要求，但

应符合基本要求

4.3.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璧山番茄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可溶性固形物（%） ≥5

维生素 C（mg/100g） ≥12

番茄红素（mg/kg） ≥25

4.3.3 安全指标

污染物限量指标应符合GB 2762规定，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指标应符合GB 2763规定。

5 检验方法

5.1 分等分级

5.1.1 外观、色泽、缺陷采用目测方法检验。

5.1.2 用台秤或电子秤（精度1 g）称量单果重。

5.1.3 容许度计算

检出不符合该等级要求的璧山番茄数量比例，按下式计算其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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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2

1 
X
XW

W—容许度，%；

X1—该批次不符合该等级要求的璧山番茄数量；

X2—该批次璧山番茄总数量。

5.2 理化指标

5.2.1可溶性固形物

按照NY/T 2637方法检测。

5.2.2 维生素 C
按照GB 5009.86方法检测。

5.2.3 番茄红素

按照NY/T 1651方法检测。

5.3 安全指标

污染物限量检测按照GB 2762规定执行，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检测按照GB 2763规定执行。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规则

同一生产单位、同一品种、同一批次、同一等级、同一包装、同一贮存条件的产品作为一个检验批

次。

6.2 抽样方法

按照NY/T 2103规定的方法执行。

6.3 检验分类

6.3.1 交收检验

每批产品交收前，生产单位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内容包括分等分级、包装、标识等的检验。

检验合格后，附上承诺达标合格证方可交收。

6.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性状进行全面检查，即对本标准规定的全部要求（指标）进行检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国家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b）前后两次抽样检验结果差异较大时；

c）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

6.4 判定规则

6.4.1 按照本文件进行检验，样品符合标准要求的，判定该批次合格。

6.4.2 标识、包装不合格时，允许整改后重新申请复检一次。安全指标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

检验指标检验全部合格判定该批产品合格。理化指标合格，分等分级指标不合格率超过10%，或理化指

标有一项不合格时，允许加倍抽样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判定。质量安全指标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为

不合格。

7 包装、标识、运输及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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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包装

包装材料应符合GB/T 4806要求。

7.2 标识

按照《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共标识使用管理规范》，规范使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专用标识。包

装箱上应标明产品名称、等级、净含量、生产单位及详细地址等。

7.3 运输

7.3.1 装运时应做到轻装、轻卸，防止机械损伤。

7.3.2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

7.3.3 运输时防止日晒、雨淋，注意防冻和通风。

7.4 贮存

贮存温度为7～13 ℃，相对湿度90～95 %，可保存3～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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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璧山番茄生产技术规程

A.1 品类

璧山番茄以大果型鲜食番茄为主。

A.2 育苗

A.2.1 育苗基本设施条件

番茄秋冬季嫁接育苗在塑料大棚，或者连栋大棚，或者温室等保护设施中进行。要求地面平整、紧

实，并铺设地布。

A.2.2 育苗基质准备

砧木和接穗可以采用苗床土壤或无土基质育苗。为防止土壤病虫害，可用专用无土育苗基质或自行

配制营养土进行砧木和接穗育苗。

A.2.2.1 育苗基质的配制

可以购买蔬菜专用育苗基质，也可自行配制营养土，配制方法用非重茬肥沃壤土和充分腐熟的有机

肥按 6:4的比例混合，为了使营养充分，可按每立方米添加 1～2 kg复合肥。配制时把土壤、有机肥肥

料打碎，去掉杂物，并与添加的肥料混合均匀。肥料应符合 NY/T 394标准。

A.2.2.2 育苗基质消毒

对购买的专用育苗基质或配制的营养土需要进行消毒。消毒方法按每 1000 kg 育苗基质掺入 50 g

甲基托布津，或者 80 g多菌灵，充分混匀，覆盖塑料薄膜 1周。

A.2.3 育苗技术要点

A.2.3.1 种子消毒

为防止种子携带病原菌，可采用温汤浸种消毒。将种子装入纱布袋或尼龙网袋中，清水浸泡 1 h后

放入 50～55 ℃（2份开水＋ 1份冷水）温水中，不断搅拌并保持温度 10～15 min，然后自然冷却至室

温。

A.2.3.2 催芽

将浸泡后的种子用清水洗净，甩去多余水分，放入催芽箱中，在 25～30 ℃温度下催芽 48 h左右，

保持透气湿润，当 50～60% 种子露白时即可播种。

A.2.3.3播种

砧木可提前 2～3 d播种。播种期在 10月中旬至 11月上旬。将催芽后的砧木种子点播在 50穴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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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穴盘或者营养钵中，每穴（钵）播种 1～2粒。接穗种子均匀撒播在苗床里。播种后用育苗基质覆盖，

覆盖厚度约 1 cm。然后浇透水，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温保湿。

A.2.4 育苗管理

A.2.4.1 播种到出苗前的管理

播种 2 d左右检查出苗情况，注意温度控制在 25～30 ℃。当有 50% 的种子出苗后，应及时揭开薄

膜，防止幼苗徒长。

A.2.4.2出苗后到嫁接前的管理

砧木在“一叶一心”时定苗，每钵（穴）定苗一株。撒播的接穗若幼苗密度过大，在“一叶一心”

时及时间苗，拔除纤弱苗。砧木定苗和接穗间苗后及时浇水，防止幼苗萎蔫。

A.3 嫁接

A.3.1 嫁接育苗用具

固定用具：在番茄嫁接育苗中，用于固定砧木和接穗切口。选用嫁接夹、嫁接导管等固定。

育苗容器：上口径 6～10 cm、高 8～12 cm塑料营养钵、50穴标准穴盘，用于砧木或接穗育苗。

A.3.2 接穗和砧木选择

A.3.2.1 砧木的选择

可选用适宜本地且抗病性强的砧木品种。

A.3.2.2 接穗的选择

在选择接穗品种时，要求接穗商品性状符合目标销售区域消费习惯，重点选择早熟丰产、品质佳、

抗逆强的品种。

A.3.3 嫁接技术要点

A.3.3.1 嫁接适期

11月中下旬至 12月底。当接穗和砧木都具有 2.5～3片真叶、株高 5 cm、茎粗 2～2.5 mm 时为嫁

接适期。

A.3.3.2 嫁接方法

采用套管嫁接法。

A.3.3.3 切削砧木

在砧木子叶上方约 1 cm处用刀片以 30º向下斜切，保留根部。

A.3.3.4 套上套管

将剪成长度 0.8～1.0 cm的适宜规格（2.5 mm或 2.8 mm）套管的一半套在切削的砧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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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5 切削接穗

从苗床内拔出或剪下接穗苗，在接穗两叶一心处用刀片以 30°向下斜切，去掉根部。

A.3.3.6 砧木和接穗的结合

将接穗插入砧木上的套管内，使接穗切面与砧木切面相对，紧密结合。

A.3.4嫁接后的管理

A.3.4.1温度

嫁接后白天应保持 20～25 ºC，夜间应不低于 20 ºC，以利于伤口愈合。

A.3.4.2湿度

嫁接后前 3 d应处于饱和湿度的状态，7 d内相对湿度应控制在 80% 左右，一周以后，逐渐晾棚，

先晾拱棚的两头，再晾两边，直至全部敞开。整个过程大约需要 15 d。

A.3.4.3 光照

嫁接后 3～5 d应完全遮光。可用 1～2层遮阳网覆盖在小拱棚上，以后逐渐去除遮光物。

A.3.4.4 防病

嫁接前后可用广谱杀菌剂，如多菌灵等喷施，5～7 d后，再酌情施药。

A.4整地施肥

定植前 7～10 d，根据土壤肥力，每亩施商品有机肥 300 kg或农家肥 2000 kg以上，复合肥 40～50

kg作基肥。按 1.33 m开厢，深沟高畦整地盖膜。

A.5 定植

A.5.1 定植时间

早春露地栽培土温回升到 12 ℃以上才能定植，选择壮苗带土于晴天定植。

A.5.2 定植深度

嫁接苗定植时，嫁接口应露出地面，避免接穗接触土壤。

A.5.3 定植密度

栽培行距宜 66 cm、株距宜 50 cm。定植后浇施“定根水”，以利缓苗成活。

A.6 田间管理

A.6.1 单杆整枝

在植株整个生育期中只留主杆开花结果，而其他所有的侧枝在萌发后陆续摘除。整枝、打腋芽最好

在晴天气温较高时进行，一般在上午 10时露水干后至下午 3～4时整枝打腋芽；整枝打腋芽与上架同时

进行，病株与健株分别操作；腋芽一般不超过 3 cm长便及时摘除。

A.6.2 立架绑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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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常用竹杆作架材，距茎基部约 7～8 cm处插入土中 30 cm深，多采用“人”字架、四角形架或篱

圆形架，及时绑蔓上架。

A.6.3 摘心摘叶

当主杆 4～6穗时，及时摘心打顶。摘除老脚叶、病叶、过密过多叶片。

A.6.4 疏花疏果

疏除病果、畸形果，每穗留 3～4个果。

A.6.5 肥水管理

一般定植后追施复合肥 4～5次。营养生长期间，每亩追施均衡性复合肥 1～2次，每次 8～15 kg。

生殖生产期每亩追施高钾复合肥 15 kg， 2～3 次。开花结果之前，氮肥施用量不能过多，结果期加施

钙、硼等微量元素肥，加水分管理措施。

A.7 病虫害防治

A.7.1 农业防治

选择抗病品种；实行轮作制度；清洁田园；合理灌溉，施用有机肥，增强植株抗病能力。

A.7.2 物理防治

宜采用大棚避雨设施栽培；悬挂色板防治蚜虫、粉虱、蓟马等；铺设银灰色地膜驱避蚜虫；安装杀

虫灯防治夜蛾和螟虫。

A.7.3 生物防治

利用丽蚜小蜂、巴氏钝绥螨等天敌防治害虫；采用性诱捕器诱杀夜蛾和蓟马等害虫；采用微生物农

药（如绿僵菌）防治害虫。

A.7.4 化学防治

选用环境友好型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不同农药应交替使用。

A.7.4.1 病害的化学防治

A.7.4.1.1 晚疫病

可选用醚菌酯、氟啶胺，或银法利（氟吡菌胺·霜霉威盐酸盐），或克露可湿剂（霜脲氰·代森锰锌）

等喷雾防治。

A.7.4.1.2 灰霉病

在冬春季节，气温较低，不宜敞棚的情况下，为不增加棚内湿度，可采用烟雾法或粉尘法。发病初

期，施用特克多（噻苯咪唑）烟剂，每 100m2用量 50 g，或 10% 腐霉利烟剂，每亩每次 250 g熏一夜，

间隔 7～8 d用一次，也可于傍晚喷撒 10 % 灭克粉尘剂，每亩每次 1 kg，隔 9 d用 1次。气温较高，可

敞棚通风，并喷施 50% 腐霉利可湿性粉剂 1500～2000倍液、或 5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

隔 7～10 d，1次，共 3～4 次。

A.7.4.1.3 病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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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用 5%植病灵水剂 300倍液，或 20% 病毒 A可湿性粉剂 400～500倍液，或 NS-83增抗剂 100

倍液等喷雾防治，移栽前或定植后预防。

青枯病

A.7.4.2 虫害的化学防治

A.7.4.2.1 蚜虫

可选用 50% 辟蚜雾(抗蚜威)1500倍液，或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0倍液等喷雾防治。

A.7.4.2.2 烟青虫

在孵化期至 2龄盛期用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1.8% 阿维菌素乳油 1500倍液，或 50% 辛硫磷乳油

800倍液等喷雾防治。

A.8 采收

果实采收宜在八成熟后，露地栽培宜选择晴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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